
重要提示！关于做好 2025 年排污登记延续工作的通知

各排污登记单位：

排污登记有效期限为 5年，2020 年办理排污登记的单位，登记有效期将至，

现将排污登记延续事项提醒如下：

一、排污登记延续对象及时限

对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属于登记管理类

的企业，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排污登记表，登记基本信息、

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

实行登记管理且在有效期满后继续生产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在排污登记有效期满前 20 日内完成排污登记延续。



二、操作步骤

（一）未超有效期

未超有效期的排污单位应在有效期届满前 20 日内进行登记延续。操作步骤

如下：

1、浏览器搜索“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端”

2、点击“网上申报”，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3、进入企业界面后，点击“排污登记”。



4、进入登记页面，点击“登记延续”进行登记，延续时核对登记信息并更新，

填报完成后提交，生成登记回执，将登记表和登记回执下载打印，企业留存即可。



（二）已超有效期

第 1、2、3 步步骤同上；

4、进入排污登记页面，点击“登记注销”注销已失效的排污登记。



5、注销后，点击“排污登记”进行重新登记，登记时核对登记信息并更新，

填报完成后提交，生成登记回执，将登记表和登记回执下载打印，企业留存即可。

三、其他注意事项

（一）遗忘用户名或密码

若忘记账号密码，可通过点击登陆页面下方“忘记账号了？忘记密码了？”，

输入注册使用的手机号找回；若忘记手机号，可联系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雁塔分局

找回或修改手机号，联系电话：029-85458852。

（二）补充工业噪声信息

对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属于工业行业（行业门类为 B、

C、D），且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属于第 3

至 99类的登记管理单位，应当在 2025 年底前完成将工业噪声排放信息纳入排污

登记管理。

（三）法律责任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6号）第四十

三条规定，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本条

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四、特别提醒排污登记不收费

排污登记操作简单，各排污登记单位可自行从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进行办理，该办理事项不收取任何费用。

生态环境部门从未委托任何服务机构开展排污登记有偿代办服务，请大家谨

防上当受骗！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雁塔分局

2025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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